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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相统一的一项原则，是对古代法思想

所包含的“民本”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其以保障人权、控辩双方平等武装进行审判的公平游戏以及国家

提出的相关政策作为理论依据；其与相关刑事原则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又有所区别，不当的适用扩大了

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此外，作为保障犯罪人权的一项原则，其应平衡被害人基本权益与被告人基本人权，

不得不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应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合理限制。 
 
关键词 

存疑有利于被告，无罪推定，合理怀疑，保障人权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inciple 
of Favoring the Accused When in Doubt 

Juan Lyu 
College of Rule of Law, College of Master of Laws Edu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Received: Mar. 12th, 2024; accepted: Mar. 26th, 2024; published: Apr. 30th, 2024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ing the defendant in case of doubt is a principle that embodies the unity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punishing crimes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 i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contained in ancient legal thought,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fair game of equal armed trial between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and relevant policies put forward by the state. There are some con-
nections with related criminal principle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mprop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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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is principle. In addition, as a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criminal 
human rights, it should balance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defendants, 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should not be expanded improperly, but should be 
limited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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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为一项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长期坚持的一项原则，其兼顾实体法性质和程

序法性质，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适用法律和认定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根据现有事实证据无

法清楚得出被控诉人有罪时的适用范围，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的一项原则。为实现个案的公平正

义，应严格限定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以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犯罪人权的平衡。 

2.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论依据 

案件存在合理怀疑时人民法院作出有利判决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内容： 

2.1. 对我国古代“疑罪惟轻”原则的体现 

西周时期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其中“慎罚”要求审判者在查明事实适用

法律、对被告人实施刑法时应当谨慎、宽缓，而不能“乱罪无罚，杀无辜”。以及代表中华法系、集封

建法律之大成者的《唐律疏议》中的《断狱》篇中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2.2. 保障人权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各基本法的母法，其他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

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而我国 1982《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置于“国家

机构”一章之前，从侧面表现出对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重于对国家机构行使的公权力的维护。除此之外，

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体现了宪法层面保障人权的要求。 

2.3. 控辩双方平等武装的要求 

由于控辩双方的诉讼能力存在较大的差距且为实现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作为公正审判的基本要素，

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除了要求控辩双方在形式上即控辩双方平等的享有对抗的机会、权利以及相应

的制度保障之外，还应具有“实质平等”的要求，即在控辩双方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的情况下，赋予

双方进行平等对抗的诉讼能力[1]。在追诉机关强大的追诉能力、侦查能力以及相关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

与执行能力面前，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影响正确对被告

人定罪量刑的合理怀疑时都应当加以重视，在国家追诉机关无法证明时将审判的“天平”朝被告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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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2.4. 国家政策依据 

几年来中央重视冤家错案的平反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在法律领域体现最为明确的落实

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建立法官错案责任终身负责制、法官员额制、立案登记制等相关制度配套设施。存

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由于其内涵为当案件事实认定存在合理怀疑时，依法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故

该原则的适用对于冤假错案的减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符合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度安排。 

3.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相关理论区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加以一定规定，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相

关保障，且该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相重合，但是在相关原则以及在现在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所采用的“留有余地”的审判方式仍有值得区分辨别之处。 

3.1.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 

罪行法定原则主要内涵表现为我国刑法第三条之规定 1，该原则的具体内涵要求刑法条文要具有法定

性、合理性与明确性，其中明确性的要求即与早期所坚持的绝对罪行法定主义相区别，即体现了相对罪

行法定主义的原则与精神，而相对罪行法定主义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采取对被

告有利的一种方式进行案件的处理与判决[2]。而明确性即刑法规定有关犯罪的条文要必须清楚明确，即

让社会公众具有行为是否可行的预测性，并且要求审判者在审理案件惩罚犯罪时要罚当其罪，故在案件

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对被告人采取从轻处罚甚至不处罚的规定也是明确性所反映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条文必须经由国家立法机关加以确定，换言之即要禁止类推解释，但是对于被告

人有利的类推解释并不禁止，虽该条也体现了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是与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仍存在

区别。因此，可以认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虽然与罪行法定主义原则相区别，但是其仍能体现罪行法

定主义的要求。 

3.2.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其都应当是被视为无罪的。一方面，

无罪推定原则与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都体现了人权保障的要求，无罪推定原则要求任何人在被依法定

罪量刑之前，都应被视为是无罪，可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但是，另一

方面，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差别。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前直至判决作出都将被告人视为法律地位上的无罪，

与此相比，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一方面是指在坚持疑罪从无的精神之下，在案件有罪、无罪存在疑问

即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无法排除对犯罪人认定为有罪的合理怀疑时，应当作出无罪的决定[3]。因此可见，

由此可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二者互为渊源且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包含于无罪推定

原则之中，具有更明确的价值内涵[4]。 

3.3.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与我国“留有余地”的审判方式 

我国近几年逐步落实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责任制以及法官员额制等相关司法体制改革制度无形中加

大了法官审理案件的压力，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为追求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及避免自己承担

相关错案、冤案的终身责任，形成了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该模式是存在与有罪判决与无罪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 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

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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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之外的第三种判决方式，即法院没有依据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人无罪，而是在量刑上适当从轻判处

被告人以一定的刑罚[5]。但是，适用“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很有可能成为冤假错案。表面

上来看，法院这种存疑时判处被告较轻刑罚的“留有余地”的判决虽符合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字面

含义，但是其所采取的“疑罪从有”的方式仍旧是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功能即人权保

障的违反。 

4.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限缩适用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被片面化扩大运用之嫌，且可能成为司法机关面对重大复

杂疑难案件逃避审判的工具，故应严格明确其适用前提并限缩其适用范围。 

4.1.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的前提 

该项原则的适用前提从其文义来看即要有“存疑”之情形，具体包含两个方面： 

4.1.1. 实体方面 
即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形下即对案件基本事实认识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要考虑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

告原则。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存在疑问且达到“合理怀疑”的水平，通过补正以

及推定原则无法适用时，其应当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 

4.1.2. 程序方面 
案件相关认定证据不充分时应当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进行裁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方承

担相关证据的举证责任，如果公诉方所提供的证据无法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并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法院不得作出相关有罪判决或罪重判决。据此，当负有举证义务的公诉机关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无法提

出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或有重罪时，人民法院理应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有利于被

告人的判决。 

4.2. 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的合理限制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并非等于对被告有利，该原则也并非一项普遍适用的刑事司法原则，故对其

适用应加以限制[6]。 

4.2.1. 案件存疑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 
犯罪行为人是案件的当事人，而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只能站在被隐藏的事实背后发现相关证据据此

来认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则依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提交起诉的证据进行审判，因此，在

每一个案件中“疑问”或多或少都是可能存在的，对定罪量刑影响不大的疑问对被告作出有利判决显然

是有违司法公正的，因此，有关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不仅要存在，还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 

4.2.2. 事实存疑而非法律疑问时适用 
当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对案件进行判断若存在疑问时，首先应当依据一般的法律解释对其加以解

释适用而非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决定。作为司法者我们应当相信具有稳定性

特征的成文法的内容具备在一定时期可以反复适用的合理性与明确性，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无法考虑

到未来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可以通过相关立法解释对其规定进行解释以此来加以适用。 

4.2.3. 主观认定存疑时兼采“推定原则”加以认定 
即当刑法要求行为人对某种构成事实需“明知”或者必须具有某种目的，但是行为人声称不明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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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不具有该目的，导致对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或是否具有该目的存在疑问时，不能轻易适用存疑时

有利于被告原则，而对其作出有利决定[7]，我国刑法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原则，对所指控的行为人对

危害行为是否明知以及是否具备某种目的等主观方面的判断可以依据行为人的外部客观行为加以推定，

即以案件所认定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有逻辑地推断行为人的某种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备。 

5. 结论 

在平衡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正确理解与适用无疑

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其衍生于无罪推定原则并进一步丰富具体内涵，但是，随着司法体制相关配套

设施的改革尤其是司法责任终身负责制的落实，司法实践中不乏相关办案法官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

则对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留有余地”的审判方式，因此，在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之时应当对其

加以一定限制条件。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将涵盖该项原则的无罪推

定原则成文化，导致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司法适用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法律依据，从而间接扩大了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违法犯罪程度与刑事裁量不相称。故在司法实践中，应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

原则自身的构成要件规定加以严格适用，以实现罪罚相当，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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